
单位：亿元

项    目 年初预算数
经人大批准的
调整后预算数

决算数
决算数为调整后

预算数的%
决算数为上年
决算数的%

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收入 31.9 7.5 9.9 132.0         31.2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738.5 353.3 521.7 147.7         66.8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11.0 5.6 7.9 141.1         63.7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1.1 0.3 0.4 133.3         33.3         

彩票公益金收入 7.5 7.5 7.9 105.3         114.5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1.5 11.5 9.0 78.3          80.4         

车辆通行费收入 15.7 15.7 17.5 111.5         111.5        

港口建设费收入 2.6 2.6 2.9 111.5         111.5        

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收入 2.6 2.6 3.0 115.4         115.4        

污水处理费收入 24.6 24.6 24.8 100.8         139.3        

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② 1.9 1.2 0.6 50.0          37.5         

政府性基金收入合计 848.9 432.4 605.6 140.1         68.0         

中央财政对本市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 16.6 16.6 18.1 109.0         66.3         

动用上年结转收入 12.6 17.5 19.0 108.6         6.5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113.0 525.0 509.2 97.0          43.6         

总    计 991.1 991.5 1,151.9 116.2         48.4         

上海市2017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情况表①

注：①国有土地出让金、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彩票公益金、车辆通行费、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业务
费、污水处理费，根据财政部有关规定，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②其他政府性基金包括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等。

    ④本表中决算数与调整后预算数相比增减变动较大的收入项目，其增减原因详见《关于上海市2017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支决
算的说明》。

   ③从2017年1月1日起,根据国家规定，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转列一般公共预算，该项目2017年收入不再在本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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